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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蒙自县建设项目（工程）档案报送

管理办法》的备案报告

蒙建规备〔2006〕1 号

蒙自县人民政府法制科：

现将蒙自县建设局 2006 年 9 月 1 日公布的《 蒙自县建设项

目（工程）档案报送管理办法》及其说明一式三份报请备案。

二○○六年九月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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蒙自县建设项目（工程）档案报送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建设项目（工程）档案管理，根据国家档案

局《建设项目（工程）档案验收办法》、建设部《城市建设档案

管理规定》、《云南省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》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建设项目（工程）档案是指从建设项目（工程）的

提出、立项、审批、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试生产到竣工验收投产

（使用）的全过程中形成的应归档保存的文字、图纸、图表、光

碟、照片、声像和其他载体形式的材料。

第三条 蒙自县城市规划区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各类建设

项目（工程），均应按规定及时编制和报送建设项目（工程）档

案。

第四条 建设项目（工程）包括工业、民用建筑工程、市政

工程、公用设施工程、交通基础设施工程、园林建设、风景名胜

工程、市容环境、卫生设施工程、城市防洪、抗震、人防、消防

工程、村镇建设工程、军事工程（除军事禁区和军事管理区以外

的地下管线走向和有关隐蔽工程的位置图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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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报送建设项目（工程）档案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符合接收标准的要求；

（二）档案材料内容应当齐全完整，准确系统；

（三）档案材料应是原始件，作到书写材料优良，字逊工整

清楚，图样清晰，利于长久保存。

（四）竣工图应与工程实体相符，可在蓝图上采用杠改法更

改，变动较大的要重新编制竣工图，并加盖统一的竣工图章。

（五）档案材料的整理应当符合建设工程文件归档整理规范

的要求。

第六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 7 日前书面通知建

设局办公室，对工程档案进行专项验收及认可，取得建设局办公

室出具的《云南省建设工程档案初验认可证》后，方能进行验收，

否则备案机构不予备案。

第七条 竣工验收备案后，建设单位必须将初验整改后的一

套完整的工程竣工档案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《建设工程竣

工验收备案表》报建设局办公室， 申领《云南省建设工程档案

合格证》，凡未取得该《合格证》的项目，房产部门不予办理产

权证。

第八条 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要认真收集本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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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的工程档案，及时向建设单位移交，监理等单位要协助建设

单位监督、检查各单位工程文件材料的形成、积累和立卷归档。

第九条 凡因特殊原因不能向建设局办公室送交的城建档

案，应由其上级主管机关和城建主管机关、城建档案馆共同商定

解决办法。

第十条 移交和接收双方应当办理书面移交手续，逐项填写

《蒙自县城建档案资料移交单》一式二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

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未按规定报送建设项目（工程）档案的，

依照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和《云南省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

定》进行处罚。

第十二条 城建档案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在档案验收、报送、

移交工作中，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，由其所在单位

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； 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追

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三条 建设项目（工程）档案报送管理办法由蒙自县建

设局具体负责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06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。


